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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女士：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4 年 4 月 11 日會議 

855TH 號工程計劃─西九龍填海發展的道路改善工程（第一期） 
 

補充資料 
 
 

在 2014 年 4 月 11 日舉行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要求

當局提供有關題述工程計劃的補充資料。我們現回覆如下： 
 
（一）就擬議道路改善工程前後的行車量／容車量比率之比較 

 
一般而言，道路系統處理交通的能力取決於道路能提供的行車線數目，

或道路交界處的剩餘容車量1或設計流量／容車量比率2。 
 

對於一段較長而中間不設交界處的行車路（例如北大嶼山公路），其行

                                                 
1  燈號控制交界處的交通情況以剩餘容車量顯示。若剩餘容車量為正數，表示該交界處仍

可容納更多車輛。若剩餘容車量為負數，則表示該交界處超出負荷，以致出現車龍，令

行車時間延長。 
2  設計流量／容車量比率是量度優先通行交界處交通（由「停」或「讓」的交通標誌及／

或有關的道路標記控制）飽和程度的設計參數，比率高於 1，表示會出現車龍。設計道

路交界處時，如情況許可，一般會把設計流量／容車量比率定為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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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量／容車量比率3較能標示該道路處理交通的能力。然而，在市區的街道網

絡，道路交界處的交通情況往往會決定該街道網絡處理交通的能力。 
 
由於西九龍填海發展區的道路網包括多個燈號控制交界處，主要交界處

的剩餘容車量的變化可更有效反映是次擬議工程計劃為交通帶來的效益。因

此，我們在已提交予題述會議的文件中第七段提供有關數據。 
 
（二）擬議工程計劃的費用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非鐵路建造工程（即 57TR 號工程計劃）的範

圍包括進行主要公共基建工程，如建造行人天橋、行人隧道、地下道路系統

及行車路，而不包括是次擬議工程計劃的四項道路改善工程。57TR 號工程計

劃的核准預算並不包括為是次道路改善工程擬申請的 8 億 1,310 萬元撥款。 
 
（三）交通研究報告的結果 

  
為配合西九龍填海區發展帶來的交通需求，運輸署於 2009 年完成《西九

龍填海發展區交通研究》，報告副本已於 2009 年 11 月 30 日呈交立法會秘書

處。研究報告建議了一系列的交通改善計劃，當中包括是次申請撥款的道路

改善工程，以適時改善西九龍區部份道路交界處的預計擠塞情況。 
 
如獲得工務小組委員會同意及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我們計劃在 2014 年

年中展開建造工程，預計在 2017 年完成主要工程。當相關改善工程完成後，

西九龍填海發展區內的交通情況會大為改善。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吳梓聰    代行） 

 
 
2014 年 6 月 9 日 

 
 
副本抄送： 
路政署署長（經辦人：江大榮先生）  （傳真號碼：2714 5198） 

                                                 
3  行車量／容車量比率是繁忙時間道路交通情況的指標。行車量／容車量比率若相等於或

低於 1.0 為可以接受。行車量／容車量比率在 1.0 至 1.2 之間則表示擠塞情況仍受到控制。

行車量／容車量比率大於 1.2 時，表示交通擠塞較為嚴重。 


